
观点：

除产调信息及交易信息类的其他房产信息

外， 具体表现形式如上图等， 在司法实践中还大

量存在， 其核心构成要素为姓名、 联系方式和住

址。

对于该种房产信息的信息类型应如何进行判

定？ 目前尚缺乏更为明确的标准， 也尚无有效的

判例可供借鉴。

对于该类信息类型的判定应该采取更为审慎

的态度， 因为该类信息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

查， 另外虽然涉及到公民个人的住址， 但该是否

表示该住址即系其房产也未可知， 故不能简单将

该种类型的信息界定为财产信息， 而应该根据具

体房产信息包含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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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房产信息的类型
□肖友广 张争辉 孙娟

近年来， 与国内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活跃相伴随， 房产交易相关领域成为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重灾区。 据有关数据统计， 房产类信息已成为被侵犯的主
要公民个人信息类型。 从信息来源分布来看， 有从房产交易中心、 银行等政府、 金融机构流出的房屋产调类信息， 也有从开发商、 物业公司、 装修公司、 房

产中介公司等处流出的种类千差万别、 内容各不相同的房产类信息。 对于不同房产信息类型的判定直接决定了其出罪入罪的标准的不同， 因此对房产类信息
类型的判定尤为重要。

当前， 无论是司法实务部门还

是学界理论观点对房产类信息类型

的判定存在较大分歧。

有人认为应当将房产类信息认

定为“财产信息” (伍晋： 《房产

信息应属于公民 “财产信息”》， 载

《检察日报》 2018 年 9 月 9 日第 03

版)， ?要理由有： 1.两高 《关于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解释》） 第 5条第 3

项中的“财产信息” 应当与 《刑

法》 第 92 条规定的“财产” 保持

对应， 刑法明确将房屋规定为公民

私人所有财产的一种， 那么房屋信

息也应属于财产信息； 2.包括楼盘

名称、 房屋门牌号、 户型、 面积、

成交价格、 业?身份证号、 联系方

式等内容房产信息直接体现出公民

的经济状况、 生活区域等内容， 属

公民的重要个人隐私， 理应受到最

强保护。 3.房产信息直接关乎公民

的人身权、 财产权和隐私权， 其诱

发衍生犯罪的可能性和衍生犯罪的

危险程度显著高于一般“可能影响

人身、 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4.从均衡性角度， 房产信息与行动

轨迹信息、 通信内容、 征信信息是

处于同一位阶的公民个人信息， 具

有高度的人身关联性、 个人隐私性

和个体识别性， 容易被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

有人认为， 可以将房产信息认

定为交易信息。 如在 S 市某检察机

关已经诉判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案中， 其中的房产信息被认定为

交易信息， 信息核心内容包括公民

个人姓名、 电话号码、 房屋地址、

房屋面积、 交易金额或签约时间

等。

有人认为， 房产信息应当认定

为为“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

民个人信息”， 持该种观点认为，房

产信息具有同“住宿记录”信息同等

或者近似的重要性和危害性。

还有人认为应当将房产信息认

定为“普通公民个人信息”。 该种

观点认为， 在司法解释对房产信息

到底划归为哪种信息类型尚无明确

标准的情况下， 从更为保守和妥当

的角度， 可以先将房产类信息划归

为普通公民个人信息， 以守住该类

案件入罪的底限。

对房产类信息类型的判定标准

不明和认识不统一， 导致该类案件

无法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甚至出现

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房产虽然系公民个人重要财

产， 记载房产等内容的信息具有一

定的财产属性， 但并非都能一概认

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财

产信息”。 司法实践中的部分房产

信息可能能够反映出公民的经济状

况， 但并非全部房产信息都有此属

性， 有些房产信息的完整程度， 如

无法识别出公民个人身份， 甚至都

无法确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

信息。 房产信息虽然与公民的人

身、 财产安全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大部分案件行

为人侵犯房产信息的用途并非为

非。

因此， 对于房产类信息类型的

判定不能遵循简单的标准， 从司法

实践中呈现的房产类信息来看， 其

表现和类型绝非单一， 反而多元复

杂。 对于来源不同、 内容各异、 种

类多样的房产类信息类型判定， 应

遵循个别化、 差异化、 多样化的评

判标准。

对房产类信息类型判定存在较大分歧

房产类信息主要类型

观点：

对于包括公民个人姓名、 电话号码、 房屋

地址、 房屋面积等内容的公民个人信息， 从信

息本身呈现的内容来看， 要素较为完整， 呈现

的交易属性也较为明显， 将其划归为相对敏感

的交易信息， 能够形成共识。 但该类信息也具

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尤其对于包括交易金额内

容的信息， 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公民个人财产

状况， 那能否将其认定为财产信息？ 我们认

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解释》 将财产信息的

入罪标准设定为 50 条， 入罪的门槛较低， 从

刑事谦抑的角度， 对此处的财产信息应采取严

格限缩的态度， 否则极易导致民众涉信息行为

动辄入罪， 以及由此带来的罪责刑不均衡问

题。 对于财产信息的认定， 《关于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中将其解释为

既包括银行账户， 包括房产等信息， 但对可认

定为房产信息的存在形式并未具体说明， 此处

的存款和房产信息应具有同金融服务账号身份

认证信息的同等重要程度， 即如果掌握个人金

融账户信息， 下一步即可能将相关账户财产进

行直接或转移占有。 对于存款和房产信息不能

进行一概认定为财产信息， 如个人在数十年前

的存款显然在现在已不具有太大的现实危害

性。 因此对于存款信息和房产信息认定为财产

信息需要进行严格限定， 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

的种类多样、 类型丰富的房产信息类型需要进

行分类讨论， 不能简单将其划归为财产信息。

另外， 轻易将房产信息认定为

财产信息极易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

和量刑失衡。 在司法实践中， 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 以对信息的正常使用居多，

或者用于询问是否有贷款需求、 或

者询问是否有购房、 装修或者其他

投资需求。 对于这种占据绝大部分

比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对于

被询问者而言， 其公民个人信息被

泄露、 被侵犯系客观存在的， 但如

果其确实存在上述需求的情况下，

行为人的上述行为对公民个人来讲

便不能说是完全无益。 因此， 对于

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此类案件， 动辄

将其行为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极易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电子数据

传播具有海量、 极速等特征， 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的信息往往以

大批量信息的形式出现， 几十万甚

至上百万条信息极为常见 (如以 S

市某区检察院为例， 该院近四年受

理的案件中， 利用互联网传输或者

直接在互联网上获取相关信息的案

件共计 20 件 35 人， 件数占全部受

理案件的 83.3%)， 如将所有涉及房

产的信息都认定为财产信息， 那么

500 条就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量

刑建议， 那么将会出现几千条、 几

万条、 几十万条案件均判处差异不

大的刑期， 极易导致量刑不均衡。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类型判定是

否必须坚持?客观相统一的标准。

对于案件的司法处理， 无论是我们

以往的司法实践， 还是立法的一贯

表现， 对犯罪人行为性质的评价都

必须坚持?客观相统一的标准。 但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判定， 由

于评判载体的静态和内容固定的属

性， 一旦判定信息类型的标准确

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行为人

信息类型就已然确定， 不会因行为

人?观方面而有不同， 行为人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观目的在对行为

人量刑方面会有影响， 但对公民个

人信息类型判定影响程度较为有

限。

（作者单位： 上海市嘉定区人

民检察院）

轻易认定财产信息

容易出现量刑失衡司法实践中， 从房产信息的来源、 内容构成方面进行分析， 房产类信息?要存在下述几类：

产调类房产信息， 表现形式如图组 1：

观点：

对于上述从房地产交易中心、 银行等部门流出

的包括房屋状况和产权人、 土地状况、 房地产抵押

状况等信息的产调信息， 由于该类信息的来源渠道

权威可信， 真实性程度极高， 及其具有明确的权利

人、 详细的房屋住址、 房屋的抵押和贷款金额、 贷

款银行等状况， 记载公民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 能

够体现公民个人的财产实力状况， 且房产本身也系

公民个人极为重要财产之一， 财产的金额通常巨

大， 极易引发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人身、 财产安全

隐患。 因此， 此类信息宜认定为高度敏感性的财产

信息， 但对其来源需要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 该种

观点亦被相关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交易类房产信息， 具体表现形式如图 2： 其他类房产信息，表现形式如图3：


